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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 香港仔

本
港 現 行
法例容許含
一定濃度「萊克
多巴胺」（即瘦肉
精）的豬肉進口，只要使
用量未有超出法例標準，香港
豬農也可以合法使用瘦肉精。據悉，
香港部分豬農也有使用瘦肉精飼養豬隻，肉
質會較實淨、紋理清晰，推出市場有一定競
爭力，但瘦肉精也不是關鍵的畜牧用藥，業
界認為如果香港要禁止豬肉及其製品含瘦肉
精，便要對進口及本地製的豬肉一視同仁，
確保貿易公平。
台灣地區對美國進口的豬肉放寬瘦肉精標
準，但對台灣本地生產的豬肉卻「零容忍」，
有「嚴己寬人」之嫌。香港則對入口及本地製
豬肉一視同仁，只要沒有超出法定標準，豬農
也可以合法使用瘦肉精。有業內人士透露，仍
有豬農使用瘦肉精飼養豬隻，其肉質與沒有使
用瘦肉精的也有一定分別，包括肉質較實淨、
紋理清晰，吸引市民選購。
由於用與不用有差別，故豬農擔心香港特
區政府學台灣「嚴己寬人」，使業界造成損
失，「總之不能衝擊貿易公平。」

何俊賢：不合標準不得進口
民建聯漁農界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近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台灣地區降低其標
準容許美國含「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及其製
品進口，從食物安全角度，他認為香港應該

確保各地
進口的豬肉均合乎香港
的標準，「避免墮入政治爭拗，底線是堅決
所有不符合標準的豬肉都不得進口。」
對於有意見收緊瘦肉精的標準至「零容

忍」，何俊賢指出，本地豬農在協調上已作好
準備，大原則是貿易公平，「現時香港是按國
際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準，容許含有一定分
量，如果將來完全禁止使用瘦肉精，應該一致
規定所有進口及本地豬肉或製品都不得含有，
這方面可以談談。」他續指，瘦肉精不是關鍵
的畜牧用藥，「業界唔用瘦肉精都得，豬隻唔
會死，最重要係確保貿易公平。」

瘦肉精最早被
用作治療支氣管哮喘等呼吸
道疾病，及後因效果欠佳而
停止臨床用藥開發，但上世
紀八十年代初，有美國企業
發現高於正常劑量5倍至10

倍的瘦肉精，可加快動物脂肪分解和蛋白質
合成，以增加瘦肉比例，瘦肉精因此被用作
動物肥育期飼料添加物使用，而乙類促效劑
「萊克多巴胺」是現時常用的瘦肉精之一。
長期低劑量接觸，亦會影響生殖能力、提高

癌症轉移風險、加重思覺失調症等精
神疾病病情，美國更曾出現孕婦

食用瘦肉精，胎兒出生後患
自閉症的案例。

乙類促效劑令豬、牛
等食用動物體內的脂
肪轉變為肌肉組
織，從而促進生
長和增加瘦肉比
例。瘦肉精在不

少地區被視
為禁藥，因為

它極易通過飼料在動
物內臟和肌肉中殘留，無

法被一般烹飪方式破壞，亞洲
人有食用內臟習慣，潛在風險更高。

1990年代不同地區的畜牧業曾使用乙類促
效劑「鹽酸克崙特羅」，因殘留於食用動物
組織內，從而引發急性食物中毒事故。香港
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標準，於2001年修
訂法例，禁止在食用動物使用「鹽酸克崙特
羅」以及「沙丁胺醇」，同時任何肉類含有
這兩種物質，也禁止輸入和在本港出售擬供
人食用。
其後，乙類促效劑「萊克多巴胺」陸續在

不同地方的畜牧業中使用，它相較「鹽酸克
崙特羅」和「沙丁胺醇」，在動物血液中的
半衰期短得多，動物服用「萊克多巴胺」後
會迅速吸收，在血液中循環，然後從尿液中
排出部分「萊克多巴胺」。
雖然「萊克多巴胺」引起食物中毒的風險

較低，但有專家指出，攝入過量瘦肉精，人
體會出現不同程度的中毒反應，包括肌肉震
顫、四肢麻痹、心動過速、心律失常、腹
痛、肌肉疼痛、噁心眩暈等，嚴重者可引發
高血壓、心臟病，甚至死亡；另外，瘦肉精
對人體產生的影響是全身性，長期低劑量接
觸也會影響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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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地區禁止當地豬農向豬隻餵飼瘦肉精，但今年1月卻引
入美國「萊豬」，供港台灣肉製品會否也採用美國「萊豬」扮

台灣無瘦肉精的本地豬？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巡察大型超市及食品
店，發現香港市面充斥大量台灣豬肉製品，肉乾、肉鬆、肉餃、肉
丸……琳琅滿目，但大部分豬肉製品都只標示「原產地」為台灣地
區，成分標籤只寫上包含豬肉，未有詳細說明該豬肉是台灣本地豬
隻，還是進口台灣的豬隻，標籤不足以讓市民分辨該款食品是否含
有美國「萊豬」。
其中，一個台灣牌子的豬肉水餃，不同口味有不同成分標籤格

式，部分會特別標示採用產自加拿大或台灣的豬肉，但部分卻只
稱整件產品，「原產地」為台灣地區，未有交代豬肉來源地。
既然生產商能對部分口味的水餃標明豬肉來源地，已反映食品生
產商有能力在所有標籤上標示豬肉來源地，讓消費者從中得知該豬
肉是否來自容許對豬隻使用瘦肉精的地區，從而作出合適的選擇。
香港的食物標籤法寬鬆，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擔心
有進口商可以鑽空子，例如被香港禁運的地區，該地
食材先運往其他地區加工，再以後者的名義出口
產品到香港，標籤卻仍註明後者產地，而未
有標示原材料的來源地，建議食物安全中
心引進查閱制度，要求入口商必須列
明食材的具體產地來源、使用添加
劑等，並以二維碼形式標示在食物
包裝上，讓市民更安心挑選。

成分只寫含豬肉
本地進口難辨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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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消失的豬肉」去了哪？

香港在規管瘦肉精「萊克多巴胺」含量的法定標準是參考國際食
品法典委員會制定，要求牲畜肌肉、脂肪、肝、腎的瘦肉精含量
分別不可超過0.01ppm、0.01ppm、0.04ppm，以及0.09ppm，相

比起內地和歐盟的「零容忍」，即完全禁止含瘦肉精的豬肉出
售，香港的標準無疑是寬鬆。

當攝入過量瘦肉精，人體會出現不同程度
的中毒反應，對人體的影響更是全

身性，長期低劑量接觸亦會影響生殖能力、增加癌症轉移風險
等，但香港仍能容許豬肉有微量瘦肉精，讓市民長年累月攝取，
忽略其慢性禍害。
陸頌雄建議，香港的食安標準與內地看齊，禁止含

有「萊克多巴胺」的豬肉及產品進口香港，從
根本解決問題。

漏洞二漏洞二

漏洞三漏洞三

● 香港巿面出
售大量台灣豬
肉製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漏洞一漏洞一

● 業界認為禁止豬
肉製品含瘦肉精應
一視同仁，確保
貿易公平。圖為
豬隻養殖場。

資料圖片

本報揭食安標準寬鬆 標籤法未完善

台豬供港疑走私
港人恐誤食美萊豬

◀台灣豬肉製品標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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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抽驗市面8款

由台灣地區及美國生產的豬肉及

相關製品，當中7款的「瘦肉精」含量超

標，最勁超標逾27倍。有關報道昨日刊出後，引

起各界關注俗稱「萊豬」、即含瘦肉精的肉製品，為何

能輕易流入香港。就此，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巡察超市及百

貨公司發現，本港的食品標籤法未能保障消費者知情權，以致

港人只知產品「原產地」，而不知食材來源地，隨時懵然進食

美國「萊豬」。此外，香港對使用瘦肉精的法定標準較寬鬆，

加上港台就供港豬肉的出入口統計數字存有極大落差，令人質

疑部分台豬未經官方途徑入口香港，走私疑雲甚囂塵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兩地的豬肉出入口數字存有極大誤差，據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的冷藏豬肉進口數字，今年1月有 1,740 公斤豬肉從台灣地區進口，

而3月則有41公斤，但據台灣「農業委員會」冷凍雜碎的豬肉出口數
字，今年1月只有54公噸輸港，而3月則沒有冷凍雜碎的豬肉出口到港。
兩地豬肉出入口的官方數字落差極大，那些「被消失的豬肉」去了哪

裏？另外，3月香港官方記錄的41公斤台灣冷藏豬肉輸港，台方卻無記
錄，這些豬肉真正來源地又是哪裏？會否已秘密用於食物加工或直供食
肆，而一直未有官方監察？是否存在走私、經非官方途徑輸港？
今年1月至3月，香港食物安全中心共檢測48個來自不同國家或地區的
豬肉、牛肉及相關製品，包括內臟樣本的乙類促效劑含量，當中包括
「萊克多巴胺」，全部樣本通過檢測。
食安中心近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指出，參考國際食品法典委員會和

大部分其他地區的標準，禁止在食用動物使用乙類促效劑「鹽酸克崙特
羅」和「沙丁胺醇」，同時禁止輸入和在本港出售擬供人食用的任何肉類
含有這兩種乙類促效劑，而「萊克多巴胺」是參考食品法典委員會的標
準，訂立了相同水平，重申會繼續留意國際間對「萊克多巴胺」的最新風
險評估數據，適時檢視本港情況。
此外，根據《食物及藥物(成分組合及標籤)規例》(第 132W章)規
管，預先包裝食物必須在標籤列明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名稱及其詳
細地址，否則該預先包裝食物必須在標籤列有食物原產國家地
區，並加上香港的經銷商或牌子擁有人的資料等。預先包裝
食物的原產國家地區製造商，或包裝商的全址須預先以書
面向食環署提供；或代碼標記以識別該原產地區的製造
商或包裝商，違者最高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


